附件一：采购需求
南通市人社局电子文件综合管理系统保修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需求
（一）保修服务的定义
“保修服务”是指供应商根据采购方的需求，为采购方提供软件的技术指导和产品保障的维护支持服务。
（二）保修服务内容
1.	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的服务形式如下：
（1）在线服务：供应商通过在线工具为用户提供的提交问题、查询问题、解答问题的在线式服务方式； 
（2）电话服务：供应商维护服务人员通过电话为采购方解答技术问题的过程；
（3）远程维护服务：供应商通过互联网远程技术对软件进行维护的过程。
（4）现场服务：供应商根据需要提供的服务人员现场维护。
（三）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维护与技术支持服务的范围包括：
（1）提供法定工作日8小时工作时间内的维护支持服务。节假日及非工作时间只接收维护请求，如遇紧急情况，可视情况给予特殊维护处理。对采购方的维护请求及时响应，一般问题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特殊情况双方可协商延期，但最长不超过3个工作日。
（2）提供采购方软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操作便捷性，浏览速度方面的优化，以及功能上BUG的修补。如果维护需求超出现有软件功能，需双方另行协商；
（3）提供由于软件发生故障，而使采购方的软件系统不能使用情况下的维护；
（4）按年度提供服务器日常巡检，协助数据备份的维护服务；
（5）对于采购方的数据信息，供应商需进行保密不得外泄。
二、服务标准
1.供应商承诺按合同的约定及时向采购方提供服务，但是对于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延误而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2.供应商的维护与支持人员不履行或不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服务，由采购方从服务费中每次扣款500元，供应商拒不改正的，采购方可提前终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法律责任。因供应方责任导致采购方无法正常使用软件，并造成了实际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三、完成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在不增加服务费用的前提下，经采购方、供应商双方协商可以续签合同，合同一年一签，最多续签两年。
四、付款时间和条件
甲方在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款的50%；2026年12月15日前支付合同总款的45%，合同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每次付款前，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对应金额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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